
   

新 北 市 政 府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判 斷 書 

102購申 31007號 

申訴廠商：○○公司  

招標機關：○○館 

 

 

上開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就「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環境清潔

維護【含地板打（除）蠟作業】」採購事件，於 102 年 2 月 6 日○

○字第○○號函所為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下稱本府申訴會)申訴，案經本府申訴會 102年 5月 20日第 22次

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緣申訴廠商承攬招標機關辦理之「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環境

清潔維護【含地板打（除）蠟作業】」採購案，招標機關認招標機

關於 101年 1月至 6月對派遣至招標機關服務之員工未依法如實辦

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並每月驗收時提供

不實文件供招標機關查驗，致使招標機關登載不實，認有政府採購

法(下稱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

履約相關文件者」之規定，擬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申訴廠商不服，

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然招標機關仍維持原處分，申訴廠商遂向本

府申訴會提出申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請求 



   

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 

事實 

    按申訴廠商前於 100年 12月 30日與招標機關簽訂「新北市立

招標機關環境清潔維護含地板打除蠟作業契約書」，由申訴廠商負

責招標機關之清潔及相關維護事宜。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所提呈之

全民健康保險名單及保費計算計算明細、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名冊與

實際狀況不符為由，前於 101年 12月 26日○○字第○○號函通知

申訴廠商有本法 101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事由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經申訴廠商於 102 年 1 月 14 日函提起異議，嗣經招標

機關以 102年 2月 6日○○字第○○號函回覆異議處理結果，招標

機關仍依本法 101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事由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申訴廠商不服該異議處理結果，爰於法定期限申訴。 

    理由 

一、 查招標機關前於 101年 12月 26日○○字第○○號函通知申訴

廠商有本法 101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事由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所持理由略以：申訴廠商公司就中央健保局、勞工

保險局網站下載之全民健康保險名單、保險費計算明細表、勞

工保險被保險人名冊予以竄改核章後供招標機關作為驗收文

件，並造成招標機關之損害等語。惟查，申訴評議書就本件之

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多有違誤之處，茲分述如後。 

二、 按行政程序法第 5 條：「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之規定，即

係明確性原則明文化。所謂內容明確並不限於行政行為而已，

更重要者，在法律保留原則支配下，法律及法規命令之規定，

內容必須明確，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事項時，始有清楚之界限與

範圍，對於何者為法律所許可，何者屬於禁止，亦可事先預見

及考量。至於如何判斷該法律規定之意義，是否可為受規範之

一般人民所理解，則應依受規範之一般人民依其日常生活經驗



   

及文字用語習慣，是否能理解該法律規定之意義而言，合先述

明。 

三、 次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偽造、變造投標、

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之「偽造」，係指無制作權之人冒用

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之行為，且必須所登載不實之事致生損

害於他人，反之，若以自己名義作成之文書，並無偽造之實。

申言之，行政法上關於偽造、變造文書之解釋，與刑法上偽造、

變造文書罪採取相同之判斷標準，即偽造文書者，係指無制作

權不法製作者而言，若自己之文書，縱有不實之記載，亦不構

成偽造或變造文書行為。以仲裁法為例，該法第 40 條第 1 項

第 8 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

銷仲裁判斷之訴：八：為判斷基礎之證據、通譯內容係偽造、

變造或有其他虛偽情事者。」顯將「偽造」、「變造」及「虛偽

情事」予以分別，並就文書是否涉及偽造或變造之判斷，以刑

事判決確定涉犯偽造、變造文書罪為要件。而公司法第 9條關

於公司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之偽造或變造，亦以是否構成刑法

上偽造變造文書罪為判斷行政責任之標準。本法第 101條第 1

項第 4款所規範之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之解

釋，自亦應採取相同之見解，即倘投標、契約或履約文件係由

投標廠商以自己名義所製作，即無偽變造之情事，亦不構成本

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要件，學術見解亦採取相同之解

釋。況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於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前之

原條文內容為：「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

查明屬實者。」，嗣考量「經查明屬實者」係屬贅字，故予刪

除。是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是否有本法所稱偽變造之

情事，自應與刑法上偽造變造文書之行為，為相同之解釋，始



   

能保障人民對於法律規範行為態樣之預見，方能與法律明確性

原則相符。 

四、 經查，申訴廠商所提呈全民健康保險名單及保費計算計算明

細、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名冊等文件，係申訴廠商自行製作之文

書，且該文件上從頭至尾皆無中央健保局之相關名義、印文

等，反而係由申訴廠商以自己名義蓋上申訴廠商印文而交付招

標機關，並無偽造之情。換言之，申訴廠商並未提供招標機關

有關勞工保險局或全民健康保險局之相關函文，更未偽造該局

之函文並提供予招標機關，純粹係以公司內部參考勞健保局之

制式格式文件以自己名義提交招標機關，並無偽造之實，招標

機關之處分與法有違，自應予撤銷。 

五、 再者，招標機關稱申訴廠商偽造系爭勞健保文件致博物館受有

損害云云，亦非屬實。蓋於 101年 7月間申訴廠商清查招標機

關員工之勞健保資料，發現部分員工之勞保有漏未投保情形，

遂與招標機關協調後續處理方式。為此，申訴廠商即將 101年

度未投保之應繳納之保險費及勞退提撥金補償予員工，此有該

等員工出具之具領同意書為證，另方面依招標機關指示，將該

未投保所生之溢領差額，包含計 3 萬 4,102 元返還於招標機

關。此間並無導致招標機關有任何損失發生，而就○○公司員

工之權益保障部分亦提供員工補償，並未實際致生損害於他

人。招標機關稱申訴廠商有偽造情形致其受有損害，要與事實

不符，特予澄清。而上開情事發生後，招標機關並未即時與申

訴廠商終止系爭合約或提出任何異議，同時要求申訴廠商交付

相關款項與招標機關並要求繼續履行契約，甚至新年度 102年

招標前更要求申訴廠商繼續履行契約 3個月，顯然招標機關不

認為申訴廠商為本法第 101條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另

方面招標機關卻在申訴廠商交付相關款項並繼續履行契約完



   

畢後，待新年度清潔工程招標完成後，逕自將申訴廠商刊登採

購公報，所為秋後算帳作法，申訴廠商無法信服，更與行政自

我拘束原則有違。 

六、 此外，依據申訴廠商前開危機處理方式，得以得知申訴廠商並

無故意漏未投保勞保之動機。換言之，事發後申訴廠商就勞健

保之投保問題亦進行內部調查，考其之所以發生實際投保狀況

不符情形係因申訴廠商部分員工不願意將勞保轉入申訴廠商

投保，因該等員工或希望續保於工會，或員工考量按其目前擔

任清潔員工之所領取之薪資而投保勞保將影響日後退休金申

請產生影響，故填寫不願投保申請書給申訴廠商進行投保，因

而僅同意申訴廠商對該等員工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是為慮及員

工生計僅得暫不予投保勞保等情，特予述明。況且，依據合約

第 17 條規定不得參加勞工保險者，應提出履約期間參加含有

傷害失能及死亡保障之商業保險相關證明文件，申訴廠商亦已

為員工投保相關商業保險在案。是申訴廠商公司因作業疏失未

強制為員工全數辦理勞工保險、提撥勞工退休金等，但呈予招

標機關之文件皆屬申訴廠商本於自己名義製作之文書，並無偽

造之行為。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符合本法第 101條「偽造、變

造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而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一

節，實有違誤，自應予撤銷。 

□102年 5月 6日申訴補充理由意旨 

    招標機關發文字號：○○字第 102361029 號函第 31 頁，指申

訴廠商為替○○○君自派駐起至離職日期間均未替該員加投勞健

保。附件 1即為申訴廠商針對該員加保計保費負擔及招標機關驗收

紀錄及估算明細表，以資證明招標機關已於當時確切了解該員加投

保情形及保費計算明細。招標機關第 31 頁資料未詳記載實情。附

件 2之補充為 101年度合約每月申訴廠商與招標機關驗收紀錄。招



   

標機關發文字號：○○字第○○號，函文中說明二指估驗請款金額

計價表由申訴廠商計算後，提出申請該月款項，亦與事實不符。申

訴廠商每月請款金額經招標機關書面審核驗收無誤之後，再由招標

機關承辦人核算估驗計價表傳真至申訴廠商，始可開立統一發票送

至招標機關辦理撥款流程。 

 

招標機關陳述意見 

事實及理由 

一、 申訴廠商與招標機關係於 100年及 101年簽訂「環境清潔維護

【含地板打(除)蠟作業】勞務採購案」契約，契約價金分別為

100年 183萬元整及 101年 221萬元整。依據本案 100年度契

約書第 19條第 2項及 101年度契約書第 8條第 17項第 2款規

定（略以）：廠商對其派遣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依法

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並依規定繳納保險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二、 申訴廠商未依法為其派至招標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投保

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招標機關始於 101年 12月 26日以

○○字第○○號函文依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之處理，於 102年 2

月 22日依本法第 102條之規定提出申訴。 

三、 申訴廠商提供經偽造、變造之相關履約文件，供招標機關作為

驗收及請款之歷程陳述說明如下： 

(一) 招標機關於 100 年 6 月 23 日辦理 100 年 5 月本案驗收

時，因申訴廠商檢附之資料無法證明是否依契約書之規

定確實依法投保，致驗收不合格。招標機關復於 100年

7月 7日○○字第○○號函，通知申訴廠商提供勞保加

保明細資料，申訴廠商於 100年 8月 8日函復已補正齊

全。惟依○○○君向勞工保險局申請之勞工保險被保險



   

人投保資料顯示，○君於 100年 2月 9日加保，旋即於

100年 2月 9日退保，與申訴廠商提供招標機關驗收之

文件資料明顯不符，顯示申訴廠商提供經偽造、變造之

投保資料。 

(二) 申訴廠商派至招標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君

向招標機關舉發，○君於 101年 5月 1 日起到館服務，

於 7月 31日離職，依○君於 101年 7月 12日向勞工保

險局申請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顯示，申訴廠

商未為○君投保勞工保險；復依派遣員工○○○君向招

標機關舉發，申訴廠商為其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不

足，惟依申訴廠商向招標機關提供 101 年 6 月驗收資

料，均顯示申訴廠商提供經偽造、變造之投保資料。 

(三) 申訴廠商於 101年 8月 6日○○字第 10108060002號函

知招標機關，承認因作業疏忽，故未辦理員工投保，惟

○○○君與○○○君於 100年 2月 9日投保，立即於 2

月 9日退保，如此作業行為歸究作業疏失，實為偽造、

變造之投保資料。 

四、 申訴廠商提供招標機關全民健康保險名單及保費計算明細

表，均係自中央健康保險局、勞工保險局網站下載之文件，並

經該公司竄改(偽造、變造履約相關文件者)核章後供本館作為

驗收、請款之文件，而此竄改文件屬偽造、變造履約相關文件

且造成公共利益之損害。 

(一) 對員工真扣款(勞健保自付額)卻未實際投保造成勞工

權益受損且無法彌補。 

(二) 不實履約(用假資料、用切結書)，長達 2年的欺騙招標

機關，造成公共利益之損害。（100 年度向招標機關請

領投保單位應給付之保險費，未依規定繳納至勞工保險



   

局，經招標機關向申訴廠商請求返還相關費用，申訴廠

商拒不返還）。 

五、 綜上，申訴廠商所提申訴內容並非有理，招標機關歉難同意，

爰依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 7條第 2項規定檢附相關卷證，敬請

察核予以駁回，又本件陳述意見書副本已逕送申請人。   

□102年 5月 7日補充陳述意見意旨 

    依本案 100年合約書第 19條及 101年合約書第 8條第 17款有

關勞工權益保障之規定，「機關發現廠商未依法為其派至機關提供

勞務之派遣勞工，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或違反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情事者，應限期改

正，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理。上開勞工如受有損害，由

廠商負責賠償派遣勞工之損害。」申訴廠商於 100年度及 101年度

對員工真扣款（勞保及健保自付額），卻未實際向勞工保險局及中

央健保公司投保(員工扣款及向本館之勞健保請款雙重不當得

利)，造成勞工權益受損且不願賠償 100年度派遣勞工之損害等語。 

 

 

判  斷  理  由 

一、 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

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

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四  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

履約相關文件者。」定有明文。 

二、 本件申訴廠商主張所提全民健康保險名單及保費計算明細、勞

工保險被保險人名冊等文件，係申訴廠商自行製作之文書，且

該文件上從頭至尾皆無中央健保局之相關名義、印文等，反而

係由申訴廠商以自己名義蓋上申訴廠商印文而交付招標機

關，並無偽造之情。申訴廠商並未提供招標機關有關勞工保險



   

局或全民健康保險局之相關函文，更未偽造該局之函文並提供

予招標機關，純粹係以公司內部參考勞健保局之制式格式文件

以自己名義提交招標機關，並無偽造之實，招標機關之處分與

法有違，自應予撤銷等語。 

三、 招標機關陳述謂以，申訴廠商提供招標機關全民健康保險名單

及保費計算明細表，均係自中央健康保險局、勞工保險局網站

下載之文件，並經該申訴廠商竄改(偽造、變造履約相關文件

者)核章後供招標機關作為驗收、請款之文件，而此竄改文件

屬偽造、變造履約相關文件，造成公共利益之損害，申訴廠商

所提申訴內容並非有理，招標機關歉難同意云云，資為抗辯。 

四、 經查，申訴廠商於 100年及 101年分別承攬招標機關辦理系爭

採購案，雙方並訂有合(契)約書為據，此有招標機關所提供系

爭採購案 100年環境清潔維護計畫合約書及 101年環境清潔維

護【含地板打（除）蠟作業】契約書可稽，堪信為真實。 

五、 關於申訴廠商未依 100年系爭採購合約書第 19條第 2款及 101

年度系爭採購契約書第 8條第 17款第 2目規定：「廠商對其派

遣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依法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繳納保險費及

提繳勞工退休金。」約定，對其派遣至招標機關之勞工○○○、

○○○、○○○、○○○、○○○、○○○、○○○及○○○

等人，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一節，

本府於 102 年 4 月 26 日召開第 1 次預審會議上，經招標機關

提示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102年 3月 4日健保北字第

1021101163號函略以:「有關申訴廠商未依規定為員工投保健

保案，本局已責期該公司為員工○○○等 4 人補辦理加保完

竣，請查照。」、勞工保險局同年 4 月 10 日保承工字第

1020095062號函文：「有關申訴廠商未為員工○○○、○○○

等 2名到職當日、在職期間申報加保、提繳及未覈實申報棸等



   

投保薪資、月提繳工資一案，…說明二、本案經查明屬實，已

依照規定核處該單位罰鍰，並通知該單位應依規定於所屬員工

到職當日申報加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投保薪資及月提繳工資

及覈實申報，以保障員工權益。」以及申訴廠商提示招標機關

101年 10月 3日○○字第 1014261224號函文，就上開溢領○

○○、○○○、○○○、○○○、○○○、○○○、○○○及

○○○等人 101年 1月 5月份勞保費用 3萬 4,102元，已返還

招標機關等函文，足認申訴廠商未依契約約定對派遣至招標機

關工作勞工進行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

金之違規情節，卻於其自行繕打之履約文件中記載上揭員工已

確實投保勞建保之不實紀錄，並使招標機關依據其不實之資料

而為核給相關費用，可認其已違反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

偽變造履約文件。 

六、 雖申訴廠商抗辯所提全民健康保險名單及保費計算明細、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名冊等文件，係申訴廠商自行製作之文書，且該

文件上從頭至尾皆無中央健保局之相關名義、印文等，反而係

由申訴廠商以自己名義蓋上申訴廠商印文而交付招標機關，故

屬有製作權者，並無偽造履約文件之情事，惟:申訴廠商上揭

辯解係屬刑法偽造文書之要件，而本法之偽變造縱廠商以自己

名義所製作之文書，只要內容與真實不符者，雖為有權限之人

所製作，仍構成本法之偽變造。此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4 年 1 月 20 日工程企字第 09400024600 號函略謂：「…本法

第 101條第 1項第 2 款及第 4款有關『偽造、變造』之定義，

應依本法之立法意旨認定，例如，以廠商自己名義所製作之文

書，然與真實不符，雖為有權限之人所製作，非刑法上之偽造、

變造，仍違反本法。…」可稽。因此，申訴廠商之主張，尚無

足採。至於申訴廠商已經與未投保之派遣勞工就上述違規事實

達成和解，並進行加保等行為，並且已將溢領勞保費用返還予



   

招標機關等情事，經本會查證，雖確有上開事後態度良好之補

救措施以及金額僅 3萬餘元等情並非重大，然而本法第 101條

如屬偽變造之違法行為者，屬公法上之羈束處分，招標機關尚

無法據此有利申訴廠商之事實，而為不予處分之裁量權，因此

申訴廠商於違規事實發生後，所進行之補救及善後措施，仍無

礙於前述停權處分之合法性。惟此部分事實雖無法於停權申訴

為有利申訴廠商之斟酌，但仍可據為兩造間契約結案時之斟酌

事項，附此敘明。 

七、 綜上，本件招標機關通知依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欲將申

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洵屬有據，原異議處理結果為相同

之認定亦無不洽，應予維持。兩造其餘之主張與陳述，均不影

響前揭判斷結果，爰不逐一論究。 

八、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判斷如主文。 

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李四川（請假） 

副主任委員  陳伸賢       

委    員  李永裕       

委    員  李得璋       

委    員  李滄涵       

委    員  林家祺 

委    員  孟繁宏       

委    員  黃淑琳       

委    員  廖宗盛       

委    員  邱惠美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達

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市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提起訴訟。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5 月 2 0 日 


